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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公告 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被担保人名称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； 

2、本次担保金额：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下称“天

富集团)拟开展银行贷款、融资租赁借款及信托贷款等方式进行融资。

本公司计划为其融资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32 亿元的担保（无担保金）。

本担保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

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3、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4.6899 亿元，

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余额为 102,000万元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长期为公司各项贷款提供担保。现天富集

团拟投资项目较多，资金缺口大，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，故提出请本

公司为其银行贷款、融资租赁借款及信托贷款等融资方式提供担保，

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。 

本担保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

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本次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6票同意，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。由于本次为控股股东担保事宜构成关

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磊、刘伟、秦江、陈军民、程伟东回避了表决。 

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新疆石河子市北四路 179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刘伟 

职务：董事长 

注册资本：104124.2 万元 

主营业务范围：供电、供热、职业技能培训、电力能源资产运营、

物业管理、房屋租赁、园林绿化、劳务派遣。 

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， 天富 集 团 经 审 计 总 资 产 

23,995,392,612.15 元，净资产 4,496,111,556.89 元，2014 年度营

业收入 4,457,671,895.79 元，净利润 346,763,546.35元。天富集团

持有本公司 37.20％的股权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其股权结构如下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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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计划担保情况 

1、公司计划为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、融资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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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及信托贷款等融资方式提供担保，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

元；本担保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

2016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 

本公司将及时对上述担保协议签订情况和具体实施情况予以公

告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天富集团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资产状况及资信状况较好，未有

银行贷款逾期等情形出现，且其长期为本公司大量银行贷款及债券提

供无偿担保。此次本公司向天富集团提供担保用于其银行贷款、融资

租赁借款及信托贷款等融资方式，风险相对较低，有利于实现双方共

同发展。公司董事会认为对上述控股股东进行担保是必要、可行和安

全的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向控股股东提供担保合法可行，董事会

在此项议案表决中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

同意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，但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

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、手续，做好风险防范措施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14.6899亿元，占

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1.08%；其中为本公司

参股子公司新疆天富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余额 6,900 万元，

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.46%；为本公司控

股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19,999 万元，石河

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5,000 万元，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担保余额为 13,000 万元，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



合计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.04%；为公司

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方担保余额 102,000

万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1.58%。 

2012年 6 月 14日，公司为新疆天富国际经贸有限公司在华夏银

行开展业务提供担保 3000 万元。在担保有效期内，新疆天富国际经

贸有限公司使用上述担保，共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2200 万元，办理流

动资金贷款 800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 800 万元流动资金贷

款本息已全部归还银行，2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已解付 1920 万元，

另有 28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因涉及经济诉讼被法院冻结，致使上述担

保事项未能按期终结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
1、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月 22 日 


